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庆楼”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50号文核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同庆

楼” ，股票代码为“60510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

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6.70元/股，发行数量为5,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7月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4,884,88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49,577,512.7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5,11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922,487.3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993,09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3,384,736.6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90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5,263.4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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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志林 何志林

493 8233.1 0 493

2

余惠忠 余惠忠

493 8233.1 0 493

3

黄茜 黄茜

493 8233.1 0 493

4

何钦辉 何钦辉

493 8233.1 0 493

5

刘宏庆 刘宏庆

493 8233.1 0 493

6

海南宗宣达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海南宗宣达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493 8233.1 0 493

7

卫锋 卫锋

493 8233.1 0 493

8

海南亿雄商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亿雄商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493 8233.1 0 493

9

侯亮 侯亮

493 8233.1 0 493

10

闻周斌 闻周斌

493 8233.1 0 493

11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

公司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

公司

493 8233.1 0 493

12

江苏索普

（

集团

）

有

限公司

江苏索普

（

集团

）

有

限公司

493 8233.1 0 493

13

陈冬根 陈冬根

493 8233.1 0 493

14

章培林 章培林

493 8233.1 0 49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122,021股，包销金额为2,037,750.70元，包销比例为0.24%。

2020年7月1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51-68167151、681671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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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7月10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872

证券简称：

*ST

天圣 公告编号：

2020-075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于2020年7月10日（星期五）停牌一天，于2020年7月13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2、因控股股东刘群占用公司资金触发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6月5日起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目前尚未撤销。

3、公司股票自2020年7月13日（星期一）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但仍继续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证券简称由“*ST天圣”变更为“ST天圣” ，证券代码仍为002872，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因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被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13.2.1条第（四）项：“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19年4月29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特别处理。 证券简称由“天圣制药”变更为“*ST天圣” ，证券代码仍为002872，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

限制为5%。

二、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1规定：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审计结

果表明本规则第13.2.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已消除的，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

司触发《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相关规定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措施的情形已消除，公司符合申请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同时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需要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于2020年7月1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7月2日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三、公司申请事项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情况

公司提交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13.2.19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0年7月10日开市起停牌一天，2020年7月13日开市

起复牌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但仍继续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ST天圣” 变更为“ST天

圣” ，证券代码仍为002872，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四、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因控股股东刘群占用公司资金触发其他风险警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6月5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目前尚未撤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9年6月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及后续披露的相关进展公

告。

截至2020年6月16日，刘群占用资金本金已偿还完毕，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控股股东刘群占用资金

利息为15,512,720.35元。 因刘群目前所涉诉讼案件处于二审上诉阶段，名下资产已被冻结，暂无可动用

资金偿还资金占用利息。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案件的后续情况，并积极督促刘群尽快偿还资金占用利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偿还占用资金暨拟签署〈资产转让协议暨债

务重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分别于2020年5月7日、2020年5月26日、2020年6月2日、2020年

6月1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偿还占用资金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披露了《关于重庆证

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五、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自2020年7月10日开市起停牌一天，2020年7月13日开市起复牌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但

仍继续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

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9日

证券代码：

002107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32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因误操作导致违规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9日

收到监事刘文一先生出具的《关于误操作造成违规交易的情况说明》，获悉

刘文一先生因其配偶操作失误，于2020年7月8日卖出后又买入公司股票而

构成短线交易、 违规减持、 敏感期买卖股票等违规交易情形。 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规定，现将相关情况

说明如下：

一、本次违规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0年7月8日，因刘文一先生的配偶操作失误，通过竞价交易卖出公司

股票4,000股（成交均价为11.52元/股），发现错误卖出公司股票后，试图弥

补，两分钟后又通过竞价交易买入公司股票4,000股（成交均价为11.52元/

股）。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该行为同时构成短线交易、违规减

持和敏感期买卖股票。

二、本次违规交易的处理情况

（一）刘文一先生本次违规交易系其配偶操作失误造成，不具有违规交

易的主观故意，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违规交易谋求非法利益的目的。 刘文一

先生已深刻认识到了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表示将认真吸取教训，引以为

戒，同时对因本次误操作而给公司信誉和证券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

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刘文一先生还表示，今后其与家人将认真学习相关

法律、法规，重视并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严格规范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

为，加强账户管理，谨慎操作，确保不再发生违规情形。

（二）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

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公

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按照本次刘文一先生卖出之后又买入公司

股票4,000股的成交均价计算，本次短线交易行为未获得收益，故不存在将

收益交至公司的情况。

（三） 由于刘文一先生未能在首次卖出股票的15个交易日前向交易所

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应当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

券交易所报告减持计划的相关规定，构成违规减持。 刘文一先生就本次违规

减持股票的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同时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12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四）由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20年7月16日，上

述交易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 等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前述人员的近亲属在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

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规定。 经公司认真核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除

计划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外，公司最近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刘文一先生

7月8日卖出后又买入公司股票，系误操作，其并未提前获知公司业绩方面等

内幕信息而买卖公司股票，未涉及内幕交易。

（五）公司董事会已经以此事为例，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重申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切实管理好自己及家人名下的股

票账户，并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情况再次

发生。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925

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73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盈趣

科技，证券代码：002925）于2020年7月7日、7月8日、7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有关事项进行

了核查，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电子烟客户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菲利普莫里斯,以下简称“PMI” ）

于美国时间2020年7月7日在其官网披露《The� U.S.� FDA� authorizes� PMI’ s� IQOS� as�

a� modified� risk� tobacco� product》的相关报道，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授权PMI的IQOS产品作为一种缓和风

险型烟草产品（MRTP）进行市场营销。PMI已投入72亿美元用于研发无烟产品，于2016年

12月向FDA提交了IQOS产品的MRTP申请，于2019年4月取得FDA授权其IQOS产品在美

国预销售的许可（PMTA），本次PMI取得FDA的MRTP授权具有重要意义， FDA的授权

表明，IQOS产品与可燃型烟草产品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产品，必须进行不同的监管。 FDA

授权IQOS产品在美国市场可使用如下信息进行市场营销：

（1）IQOS系统使用加热不燃烧方式加热烟草；

（2）这种加热方式明显减少了有害和潜在有害化学物质的产生；

（3）科学研究表明，从传统香烟完全转换到IQOS系统，可以明显减少身体接触有害或

潜在有害的化学物质。

公司是IQOS电子烟设备精密塑胶部件的主要供应商，截至目前，前述信息暂未对公司

当前经营业绩和财务数据造成影响，但是长期来看，对公司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除此之

外，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

预约披露时间为2020年8月29日，截至目前，公司未出现业绩提前泄漏的情形，也未出现因

外界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出现异动的情形。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除了客户

IQOS电子烟产品取得FDA授权的MRTP外，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本次客户IQOS电子烟产品取得FDA授权的MRTP事宜对于客户来说具有重要的

意义，客户的无烟创新技术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取得这种授权的电子尼古丁产品。 公司

主要为电子烟客户提供精密塑胶部件，截至目前，前述信息暂未对公司当前经营业绩和财

务数据造成影响，对未来的影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2、《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0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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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发行人” 或“公司” ）配股方案已经公司2019年

3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经2019年5月20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保证本次配

股的顺利推进， 公司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

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并已经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11月4日， 公司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2019年度配股方案之具体配售比例和数

量的议案》。 本次A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第十八届发行

审核委员会2020年第46次发审委会议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723号文核准。

2、本次A股配股简称：招证配股；配股代码：700999；配股价格：7.46元/股。

3、本次A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20年7月10日（T+1日）至2020年7月16日（T+5日）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4、本次A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A股股票停牌，2020年7月17日（T+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网上清算，公司A股股票继续停牌，2020年7月20日（T+7

日）刊登A股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司A股股票复牌交易。

5、《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2020年7月7日（T-2日）

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本次招商证券A股配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

阅读相关内容。

6、本次A股配股上市时间在A股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一、本次A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A股配股以本次A股发行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9日（T日）上交所收市后

公司A股总股本5,719,008,149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3股的比例向全体A股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

量1,715,702,444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

圳市集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Best� Winner� Investment� Limited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配股方

案中的可配售股份。

5、募集资金的用途：本次招商证券配股为A股、H股配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

其中A股配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8.05亿元，H股配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1.9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子公司增资及多元化布局、资本中介业务、资本

投资业务、补充营运资金，具体情况为：

序号 募集资金投向 具体金额

1 子公司增资及多元化布局 不超过105亿元

2 资本中介业务 不超过20亿元

3 资本投资业务 不超过20亿元

4 补充营运资金 不超过5亿元

合计 不超过150亿元

6、配股价格：7.46元/股，A股配股代码为“700999” ，A股配股简称为“招证配股” 。

7、A股配股募集资金金额：本次A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28.05亿元。

8、A股配股发行对象：

截至本次A股配股发行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9日（T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招商证券A股的全体股东。

9、A股配股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10、A股配股承销方式：代销。

11、本次A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T-2日

2020年7月7日

（周二）

刊登A股配股说明书及摘要、A股配股发行公告、 网上

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T-1日

2020年7月8日

（周三）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T日

2020年7月9日

（周四）

A股配股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T+1日至T+5

日

2020年7月10日至

2020年7月16日

（周五至周四）

A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A股配股提示性公告 （5次、A

股网上配股缴款截止于T+5日15:00）

全天停牌

T+6日

2020年7月17日

（周五）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T+7日

2020年7月20日

（周一）

刊登A股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

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A股配股的认购方法

1、A股配股缴款时间

2020年7月10日（T+1日）起至2020年7月16日（T+5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

为自动放弃A股配股认购权。

2、A股配股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

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700999” ，配股简称“招证配股” ，配股价格7.46元/

股。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需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安排

向香港投资者配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有关规则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

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股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

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配股票数量加总与可配股

票总数量一致。 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份不

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

调整至整数单位。

在配股缴款期内，招商证券A股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A股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A股

数量限额。 原A股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人：吴慧峰

联系电话：0755-8294� 3666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 3699

特此公告。

发行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四会富仕” 、“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0

年7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四会富仕

（二）股票代码：30085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662.82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416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进

行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四会市下茆镇龙湾村西鸦崀

联系人：黄倩怡（董事会秘书）

联系电话：0758-3106018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 号京基一百大厦 A 座

6701-01B单元

保荐代表人：曾文强、徐杰

联系电话：0755-22662000

发行人：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0

日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主

持了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９１７８

末“

５

”位数：

５８１９０

、

０８１９０

末“

６

”位数：

４９３２６８

、

６９３２６８

、

８９３２６８

、

０９３２６８

、

２９３２６８

末“

７

”位数：

３９９９４３５

、

５９９９４３５

、

７９９９４３５

、

９９９９４３５

、

１９９９４３５

、

６８１９３７２

、

１８１９３７２

末“

８

”位数：

３１０１９８１３

、

５６０１９８１３

、

８１０１９８１３

、

０６０１９８１３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

３３３

，

４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大思诺”、“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７３．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７１２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

称为“交大思诺”，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５１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

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８．６９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７３．３４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４．０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６９．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７．２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１

，

９５６．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５２８

，

１３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６０

，

２６２

，

０４９．７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２

，

３７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９２８

，

６９５．３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１７２

，

０７４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２

，

３１６

，

８０３．０６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２６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２３

，

６９７．９４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１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吉富启瑞

－

天泽

１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１８ ３

，

３８５．４２

２

金瑞浩 金瑞浩

１１８ ３

，

３８５．４２

３

王小平 王小平

１１８ ３

，

３８５．４２

４

赵智源 赵智源

１１８ ３

，

３８５．４２

５

赵芝伟 赵芝伟

１１８ ３

，

３８５．４２

６

蒋光勇 蒋光勇

１１８ ３

，

３８５．４２

７

宦萍 宦萍

１１８ ３

，

３８５．４２

合计

８２６ ２３

，

６９７．９４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

３３

，

１９６

股， 包销金额为

９５２

，

３９３．２４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５２７％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

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新强联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５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

，

６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

，

６５０

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新增

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发 行 人：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洛新工业园区九州路

联系人：曹柏根

电 话：

０３７９－６５１９０１２２

传 真：

０３７９－６５１９０１２１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１２

、

１５

层

保荐代表人：胡杰畏、郭哲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６２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５９３

发行人：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0

日


